賠償免責及接待承諾書

我，承諾我的子女                 ,     年   月   日生，此次若錄取參加日本336複合區青少年交換，願承諾以下事項。

1. 在日本停留期間，若發生違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或生病或受傷，絕不向接待獅子會、接待家庭、336複合區、300複合區或國際獅子會要求賠償或負責。接待獅子會、接待家庭為處理上述事情先行墊付之金錢，如有要求願意償付。

2. 如有緊急外科手術之必要時，若因時間緊迫，未及聯絡，願委託接待獅子會及接待家庭全權處理。

3. 在日本停留期間決不開車或騎摩托車。
4. 團進團出，不再逗留於日本或轉往他國。
5. 願依參加人數比例，共同接待日本派遣來訪之青少年。
接待日期：95年8月2日（星期三）~ 8月22日（星期二）   
6. 如果臨時因故無法接待時，推薦獅子會及區青少年交換主席承諾一定另行找到合格之接待家庭，決不推諉。

派遣生：                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派遣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薦獅子會：

會名：          獅子會 會長：             簽名             

300   區青少年交換主席：                簽名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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